
山应急发[2021]3 号

山阴县应急管理局

关于下拨 2020 年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通知

各乡（镇)：

2020 年，我县相继遭受了低温冷冻、风雹、洪涝、干旱、

病虫灾害等自然灾害，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造

成了一定影响。加之 2020 年受疫情冲击，部分受灾群众今冬明

春期间基本生活面临困难。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

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，按照党中央、

国务院关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重要部署和省委、省

政府具体要求，根据《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组

织开展 2020-2021 年度全省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》（晋

应急函[2020]209 号）、《朔州市应急管理局关于转发<山西省

应急管理厅关于下达2020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冬春救助）



计划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朔应急函[2020]82 号）、《朔州市财政

局关于下达 2020 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冬春救助）支出预

算的通知》（朔财建一[2020]169 号）、《朔州市财政局关于下

达 2020 年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出预算的通知》（朔财建一

[2020]148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经局务会议研究，决定下拨各乡（镇）

救灾资金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此次下拨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根据各乡镇审核申报

的受灾情况、需救助情况以及需救助资金做安排，主要用于今

冬明春期间受灾群众口粮、衣被、取暖等给予补助。

二、各乡镇规范准确填报《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申请审批表》，

做好需救助数据的汇总、核查，整理好救灾资金发放时的相关

资料，建立管理台账，应急救助工作结束后，对救助工作情况

在村进行补充公示，然后报县应急管理局存档备查。

三、加强冬春救助资金的管理使用。资金分配过程中，要

保障重点，按照受灾群众自救能力分类救助。坚持“专款专用、

无偿使用”的原则，杜绝资金截留、发放迟缓或沉淀不用。不

得平均分配或预留资金，也不得以慰问金形式发放。

附件 1：《山阴县 2020 年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分配表》

附件 2：《各乡镇上报 2020 年受灾及需救助情况统计表》



附件 3：《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申请审批表》

山阴县应急管理局

2021 年 2 月 26 日



附件 1：

山阴县 2020 年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分配表

序号 乡（镇） 金额（元） 备注

1 马营乡 50800

2 下喇叭乡 148000

3 合盛堡乡 59800

4 岱岳镇 83600

5 薛圐圙乡 78600

6 后所乡 295600

7 张家庄乡 329500

8 马营庄乡 420200

9 北周庄 0

10 安荣乡 0

11 玉井镇 0

12 吴马营 0

13 古城镇 0

合计 1466100






